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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家庭暴力·观察

本报记者 马云云 崔岩 范佳

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禁止丈夫骚扰跟踪

张西萌（化名）的丈夫多次对她家
暴，2018年初两人分居。分居期间，双
方多次协商离婚事宜，但一直没达成
一致意见。其间，张西萌的丈夫还多次
对她实施殴打、辱骂、骚扰、威胁等行
为，危及张西萌的人身安全，干扰其正
常生活和工作。

为此，张西萌向法院申请人身安
全保护令。日照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
经审理认为符合条件，发出人身安全
保护令，保护张西萌的合法权益

根据2016年3月1日起施行的《反
家庭暴力法》，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
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可以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保
护令的措施可以包括禁止被申请人实
施家庭暴力；禁止被申请人骚扰、跟
踪、接触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属；责令
被申请人迁出申请人住所等。

根据法律规定，保护令自作出之
日起六个月内有效，自送达之日起生
效，送达后立即执行。人身安全保护令
失效前，法院可根据申请人的申请撤
销、变更或延长。但如果施暴方违反了
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的事项，则要被
追究相关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
应当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
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十五日以下拘留。

据统计，2016年至今年6月底，山

东全省法院共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161件，
并及时向当地政府、派出所、妇联、村居等
发送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相关部门协同
保护家暴受害方。

受害者要维权
取证却是最大难题

在诉讼案件中，家暴一般出现在离婚
纠纷案件中。“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时，会
将家暴作为判定夫妻双方感情破裂的条件
之一。”德州市宁津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
员孙艳霞说，在宁津法院办理的离婚案件
中，涉及家暴的当事人多是四十多岁，且农
村地区多一些，施暴者以男性为主。

尽管多位业内人士强调，在家暴
中，证据收集十分关键，但取证难是
目前面临的难点之一：有的受害者不
报警，有的不知道做伤情鉴定，有的
则是取证难。这样，在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时容易陷入窘境。

根据相关统计数据，从2014年到
2016年，全国涉及家暴的一审案件数
量共94571件，被认定为家庭暴力的
案 件 仅 仅 3 7 4 1 件 ，比 例 仅 仅 为
3 . 96%。据悉，这其中的因素之一就
在于证据保存困难、举证不足。

受害人应当留意哪些证据？孙艳
霞介绍，报警后公安机关的出警记
录、询问笔录等材料；居委会、村委
会、妇联、基层调解组织等相关人员
的证言或调查调解记录；医院的诊断
证明、住院病历或伤情鉴定意见；事
发时的视频资料或在场人的证明、伤
情照片等均可作为证据使用。

此外，法院在审理中，对证据的
认定会结合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如果
一方仅提供伤情照片等证据，且对方
否认的话，就要结合双方对照片反映
出的事实经过及理由和证据作出说
明，结合当庭陈述对关联性真实性作
出判断。

杨女士的做法值得借鉴。杨女士
长期遭受丈夫张某家暴，其多次报
警，每次警察教育张某时，他都认错
态度很好，但事后照样殴打杨女士，
并变本加厉。后来，张某将杨女士的
肋骨打断，并在其脸上划了数刀，走
投无路的情况下，她来到妇联寻求帮
助。

博兴县妇联帮杨女士联系了家
庭暴力伤残鉴定中心，为其做了伤残
鉴定。同时与当地公安局联系，公安
局对其丈夫进行了严重警告，并发放
了告诫书。妇联工作人员在争得杨女
士的同意后，与其丈夫进行了深谈，
最终张某认识到了自己给妻子和孩
子造成的严重伤害，同意协议离婚，
并表示不会再骚扰杨女士和孩子，至
此，她终于走出了这场毫无尊严和安
全的婚姻。

反家暴庇护中心
提供住宿餐饮

孙艳霞提醒，家暴受害人应当积
极向家人、公安、妇联、社区等寻求帮
助，同时要妥善处理好家庭关系。对
少数施暴者有心理问题的，应及时通
过家庭和其他渠道进行心理疏导。

据悉，目前各级司法部门与妇联
联合在全省建立妇女维权法律服务
团149个。全省妇联系统建立婚姻家
庭纠纷调解机构138个，517名具备律
师、心理咨询师、婚姻家庭咨询师资
格的妇联维权干部，500多名专家志
愿者和3万多名巾帼维权志愿者参与

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工作。
宁津法院成立了反家暴庇护

中心，中心提供住宿和饮食，对申
请庇护的给予帮助，同时由家事
综合服务中心的家事调解员、心
理咨询师进行矛盾干预，对夫妻
双方进行调解。在诉讼中家暴受
害方可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法院会依法做出裁定。

11月24日，济南在全市各区
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设立律师普
法值班岗，同时在济南市历城区
民政局设立全国首个民政系统内
的反家庭暴力普法工作室。“通过
专业的反家暴律师的提前介入，
采用家暴中的调解，家暴后的维
权等措施，让婚姻当事人明白什
么是家暴，遭遇家暴之后如何维
权等知识，从而达到减少家庭暴
力，杜绝家庭暴力，构建美满婚
姻、和谐家庭，最终达到社会和谐
的目的。”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主
任王新亮认为。

囿于“家丑不外扬”
不少受害人选择沉默

在诸多家暴案例中，作为受
害方的女性，有的也会有所顾虑，
尤其是还想在一起过日子的，往
往会选择原谅丈夫的家暴行为。

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数量上对
此也有体现。和涉及的家庭暴力
纠纷数量较高相比，山东法院受
理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案件数量还
较少。一部分人存在家庭暴力受
害人或其亲属出于“家丑不可外
扬”的心理，担心影响个人及其他
家庭成员的声誉而不愿提出申
请，也有一部分人心存恐惧，不敢
申请。

当然，也有少数女性不堪忍
受选择“以暴制暴”，据公开资料，
江苏省妇联对该省某女子监狱
1477名女性罪犯的问卷调查显
示：237名女性罪犯的家庭存在家
庭暴力的情况，其中有62人因不
堪忍受丈夫家暴而故意杀人。

有专家提出，目前业界对家
庭暴力的认定比较保守，建议出
台相关立法解释及司法解释，进
一步明确家庭暴力的认定标准，
举证规则，提高对家暴行为认定
的统一性。

此外，一些每次看似没有严
重后果的家暴行为，却对受害人
伤害很深，有专家建议通过立法，
变家庭暴力“结果模式”的认定标
准为“行为模式”，也就是说，是否
构成家庭暴力，应以加害方的行
为是否已经成为一种行为模式作
为认定标准，而不仅仅看结果。

山山东东两两年年发发出出116611件件人人身身保保护护令令
家暴隐痛绝非隐私，反家暴要越过“家丑”这道坎

遭遇家暴该怎么
办？除了反家暴，如何
预防家暴？对此，法院、
妇联、公安、律师等业
界人士进行了诸多探
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
令，解决取证难的问
题，设置反家暴庇护中
心，成立妇女维权法律
服务团，这些措施为家
暴受害者提供了现实
可行的求助方式。

山东宁津法院成立反家暴庇护中心，对申请庇护者给予帮助。 本报记者 马云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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